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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助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董战峰　 龙　 凤∗

摘要: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我国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发展的趋势ꎬ有助于通

过治污的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运营ꎬ提高污染治理效率ꎬ并推动环保产业的快速发

展ꎮ 本文通过梳理发现ꎬ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行业发展还不成熟ꎬ需要加强

政策驱动ꎬ特别是需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ꎮ 但是ꎬ目前我国还没有

专门针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ꎬ现有环境保护税收优惠政策力度

太弱ꎬ能够享受环保税收优惠的企业数量以及优惠金额都很有限ꎮ 为促进第三方治理

行业的发展ꎬ本文认为要对第三方治理企业给予直接的税收优惠ꎻ适当扩大购置环保

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幅度ꎬ扩大企业所得税对环保项目的减免范围ꎻ加大对资源综合

利用的优惠力度ꎻ强化环境保护税对污染减排和第三方治理的正向激励ꎮ

关键词:环境污染ꎻ第三方治理ꎻ市场机制ꎻ税收优惠

一、引言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指排污者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ꎬ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

新模式ꎮ 第三方是相对于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和集排污、治污为一体的企业而言的ꎬ将治污功

能分离出来ꎬ交给专门的污染治理机构ꎬ即专业环境服务公司ꎬ由此称为“第三方”ꎬ这实质上

是一种市场力量(董战峰等ꎬ２０１６)ꎮ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主要运用在环境公用设施建设运营

和工业企业污染治理两大重点领域ꎮ 从 ＯＥＣＤ 发达国家经验来看ꎬ建成一个高效、高质、可持

续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体系ꎬ将有效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ꎬ切实推动

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第三方治理ꎮ ２０１４ 年ꎬ国务

院发布«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ꎬ大力推行第三方治理ꎮ ２０１５ 年ꎬ国家发展与

改革委、环境保护部、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在燃煤电厂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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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ꎬ以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ꎬ吸引和扩大社会资本投入环境污染治理ꎮ

２０１７ 年ꎬ环保部发布«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ꎬ对第三方治理的推行工作

提出了总体指导和要求ꎬ并提出了具体推进措施ꎮ 近几年ꎬ全国各地陆续出台第三方治理模

式的政策和文件ꎬ并积极鼓励采取金融、信贷等方式引导和支持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ꎬ希

望通过推行环境污染治理综合服务采购ꎬ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和水平ꎮ

第三方治理实际上是责任主体通过与第三方签订污染治理合同ꎬ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关

系ꎮ 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引入第三方专业治污主体ꎬ可达到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ꎮ 第三方专

门从事一定区域的污染治理活动ꎬ取代单个企业各自治污ꎬ更便于采用大型的高效设备和先

进的治理技术ꎬ使单位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递减ꎮ 第三方专业从事治理新技术的研究开发ꎬ

可以降低单位产品分摊的研发费用ꎻ管理人员工作也更加专业化ꎬ降低了单位污染治理的固

定成本费用ꎬ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董战峰等ꎬ２０１６)ꎮ 第三方治理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体制

发展的必然趋势ꎬ治污专业化、规模化运营ꎬ有助于提高污染治理效率并推动环保产业的快速

发展ꎬ同时还便于环境保护部门监督管理(蒋文武ꎬ２０１８)ꎮ

目前ꎬ我国第三方治理行业发展迅速但比重依然较低①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度环境服务业财务统

计数据ꎬ２０１７ 年从事环境保护服务业企业总数量 ５１５０ 家ꎬ较上年增加 ９.４％ꎬ增幅较上年下滑 ６

个百分点ꎻ营业总收入 ２９４３.５ 亿元ꎬ较上年增加 １９.２％ꎬ增幅较上年上涨 ５ 个百分点ꎻ利润额

２９１.４亿元ꎬ较上年增加 ５０.１％ꎬ增幅较上年上涨 ２９.５ 个百分点ꎻ营业利润率实现近 ５ 年内的首次

大幅提升ꎬ达 ９.９％ꎮ 从企业规模来看ꎬ由于自身资产负债率高、信用等级偏低、竞争环境严峻、专

业人才引进困难等困扰业内小微企业的诸多问题尚难以有效解决ꎬ环境服务业仍难以摆脱以小

微型规模经济单位为主体的格局ꎬ２０１７ 年环境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占比 ７５.８％ꎬ较上年上升 ０.８ 个

百分点ꎮ 就目前来说ꎬ我国环保行业还是以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专业设备制造业为主ꎬ这两

类子行业的产值在中国环保行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将超过 ３ / ４ꎬ环境服务业占比不足 １ / ４②ꎬ与发

达国家环境服务业占环保产业 ５０％~６０％份额相比ꎬ我国尚有很大差距ꎮ

虽然我国第三方治理取得初步成效ꎬ但仍处于发展健全阶段ꎬ还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ꎬ如体

制机制不健全、配套服务体系不完善、环境服务效果及责任的判定不明确、未建立完善合理的收

费机制以及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等ꎮ 绿色发展要强调绿色经济化ꎬ通过制度和政策设计ꎬ使环境

保护活动有利可图ꎬ实现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敏俊ꎬ２０１７)ꎮ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有力

地促进第三方治理市场更好地发展ꎬ提高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积极性ꎮ 国家发布的相关文件里多

次提到加大对第三方治理的财税支持力度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研究对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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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目前无第三方治理直接数据ꎬ此处以环境服务业的数据作为参考ꎮ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ｃｏｍ / ａｎａｌｙｓｔ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２０ / １８０１２３－ｅａ４ｄ６６ｂ７.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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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比照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ꎮ 结合第三方治理的发展需求ꎬ以及国家的政策方

向ꎬ本文分析了目前环境保护税收优惠政策及实施情况ꎬ识别了第三方治理企业在享受税收政

策方面面临的困境与问题ꎬ提出了促进第三方治理行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ꎮ

二、第三方治理税收优惠必要性分析

由于近年来环境管理的要求越来越严格ꎬ排污企业面临较大的治污压力ꎬ第三方治理得

到越来越多的排污企业认同ꎬ但是由企业委托出去的第三方治理项目整体上依然偏少ꎬ且以

火电、钢铁、水泥等特定行业为主ꎬ大部分企业特别是点多、面广的中小企业缺乏推行第三方

治理的动力(周五七ꎬ２０１７)ꎮ 从第三方治理企业来说ꎬ目前还未形成合理、稳定的盈利模式ꎬ

污染治理项目大多投资回报周期长ꎬ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多ꎬ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ꎬ第三方治

理企业如果没有形成合理的盈利模式ꎬ不能得到相应回报ꎬ必然降低投资积极性ꎮ 尤其是第

三方治理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小微企业ꎬ资金压力比较大ꎬ风险承受能力低ꎬ亟需国家给予

资金、税收方面的支持政策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我国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ꎬ对向环境直接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征收

环境保护税ꎮ 环境保护税由排污费改革而来ꎬ并发布了«环境保护税法»和«环境保护税法实施

条例»ꎬ税收更具有法律的刚性ꎬ能更好地起到调节企业污染治理行为的作用ꎮ 但是从目前各省

发布的税额标准来看ꎬ除了京津冀、上海、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区税率较高外ꎬ其他省份税率普

遍偏低ꎬ相当一部分省份采用了最低税额标准ꎬ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和污染排放造成的损失ꎮ

而这一状况显然不利于激励企业改进污染治理效率ꎬ更不利于第三方治理行业的发展ꎮ 企业污

染排放价格定价过低ꎬ第三方在专业技术和治理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就无法显现ꎬ也使第三方治

理在与企业谈判委托费用上处于弱势ꎬ进一步加剧了第三方治理企业的资金压力ꎮ

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治理的经验来看ꎬ环境污染治理需要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周五七ꎬ

２０１７)ꎮ 美国的环境治理一直走在前列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ꎬ美国走上了大规模发展环保产

业的道路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政策ꎬ推动了第三方治理的发展ꎬ并通过各种优惠贷款、研究基

金、专项补贴等方式加强对环保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ꎮ 为了解决环保企业融资难问题ꎬ美国

政府制定多种投融资政策ꎬ促使环保企业的融资方式多元化ꎮ 德国政府注重运用科技－经济

手段进行污染治理ꎬ利用信息化技术优势推动环保科技创新ꎬ强化政府部门的市场引导作用ꎬ

引导工业企业与第三方机构参与工业污染防治问题ꎮ 日本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ꎬ

扩大了工业企业对污染治理专业化的市场需求ꎬ并对从事第三方治理的企业和人员进行培

训、考核和监督(史熙伟ꎬ２０１６)ꎮ 总的来说ꎬ在推进第三方治理行业发展方面ꎬ发达国家普遍

推行灵活多样的经济政策并鼓励环保技术创新为第三方治理企业拓宽融资渠道ꎮ

我国第三方治理行业处于发展初期ꎬ具有很高的技术、市场和资金等难题ꎬ政府实行税收优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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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支持其发展ꎬ有利于承担一定风险ꎬ有效促进行业的发展ꎮ 税收优惠是促进环保产业发

展的一种制度性安排ꎬ通过影响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和利用状况ꎬ促进生产要素向

环保产业集聚ꎬ优化行业生存环境ꎮ 对第三方治理企业实行税收优惠ꎬ实际上是对从事环境保

护活动的正向外溢效应给予鼓励和支持ꎮ 目前我国第三方治理行业还缺乏专门的税收优惠政

策ꎬ虽然国家和部分地区出台了一些财政补贴政策ꎬ用于扶持和激励第三方治理企业的发展ꎬ但

是从长效作用机制以及促进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来看ꎬ税收优惠手段比财政补贴政策更加有益ꎮ

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和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有效的激励作用ꎬ财政补贴实质上并不能起到有效的

激励作用ꎬ从国际经验上看ꎬ大多数发达国家对企业研发的激励模式都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型”

向“企业主导型”的过渡过程ꎬ政府补贴所占比重普遍偏低且呈逐年下降趋势(戴晨、刘怡ꎬ

２００８)ꎮ 税收政策具有长效、稳定、规范的制度特点ꎬ政府应以税收优惠政策为主、财政补贴政策

为辅对第三方治理企业进行激励ꎬ财政补贴政策可作为短期内对税收政策的有利补充ꎮ 当然ꎬ

政府也应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形势的变化适时作出科学评估ꎬ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安

排上予以优化ꎬ使第三方治理税收优惠政策成为构建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的能动作用ꎮ

三、环境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状况分析

(一)环境税收优惠政策概述

目前我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ꎬ这些环保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于

部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ꎬ但是还没有专门针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ꎮ

１.对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的税收优惠

我国相关税法和文件规定①: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

目录(２００８ 年版)»(以下简称«目录»)规定的环保专用设备ꎬ其设备投资额的 １０％可从企业

所得税中抵免ꎮ 根据该政策实施情况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ꎬ有关部门适时对«目录»内的项目

进行调整和修订ꎮ ２０１７ 年ꎬ«关于印发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２０１７ 年版)的通知»中ꎬ对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节能节水和环保专用设备享受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适用目录进行适当调整ꎮ

与 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优惠目录相比ꎬ２０１７ 年版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更加注重直接服务于环境

污染治理需求ꎬ如新增“土壤污染防治设备”大类ꎻ新增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选择性催化还原

脱硝设备及氨逃逸激光在线分析仪等设备ꎮ 二是向现有激励政策尚未支持的领域适当倾斜ꎬ

１７１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条及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

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８〕４８ 号)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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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更多企业加强环保投资ꎬ如钢铁、水泥等行业的烟尘处理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领

域ꎬ但扶持政策较少ꎬ２０１７ 年版涵盖了该领域ꎮ 三是注重促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

体系ꎬ２０１７ 年版对纳入设备的选择更注重技术的先进性ꎬ不再纳入已广泛应用且不具备技术

先进性的设备ꎮ

２.对环境保护项目的税收优惠

我国有关环境保护项目的税收规定①有:企业从事规定的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

项目的所得ꎬ从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ꎬ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

得税ꎬ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简称“三免三减半”)ꎮ ２００８ 年«关于公布环境保

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

水项目ꎬ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

五大类 １７ 项环保和节能节水项目ꎬ并进一步明确了项目所应具备的条件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污

水、垃圾处理享受优惠的前提是“公共”ꎬ“公共污水”“公共垃圾”的处理才能享受该优惠ꎬ企

业处理自身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污水、垃圾ꎬ不属于法定优惠项目ꎮ

３.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

企业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

要原材料ꎬ按国家相关政策和标准生产的产品取得的收入ꎬ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

得额时ꎬ减按 ９０％计入当年收入总额ꎮ 企业的资源综合利用收入与非资源综合利用收入须分

开核算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ꎬ为进一步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减排ꎬ规范和优化增值税政

策ꎬ我国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和调整ꎮ 对纳税人销售自产

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ꎬ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ꎮ 规定的销售资源

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ꎬ应符合国家对行业、产品、工艺等相关的要求ꎮ 另外ꎬ«关于新型墙体材

料增值税政策的通知»中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列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新型墙体材

料目录»的新型墙体材料ꎬ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５０％的政策ꎬ此举旨在加快推广新型墙体材

料ꎬ促进能源节约和耕地保护ꎮ

４.鼓励污染减排的税收优惠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规定ꎬ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场所排放相应应税污染物ꎬ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ꎮ «环

境保护税法»第十三条规定ꎬ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

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３０％的ꎬ减按 ７５％征收环境保护税ꎮ 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

或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５０％的ꎬ减按 ５０％征收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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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ꎮ 排污企业可以考虑与第三方治理签订合同ꎬ由第三方治理机构降低污染物排放浓度ꎬ排

污企业与第三方治理机构共享税收优惠和减少的污染削减费用ꎮ 对于固体废物ꎬ«环境保护

税法»规定在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场所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的ꎬ不缴纳环境保

护税ꎻ合法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ꎬ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ꎮ

５.鼓励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ꎬ对

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ꎬ减按 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ꎮ 资源环境领域重点

支持的高新技术包括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利用技术、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固体废弃物处置与

综合利用技术、物理性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监测及环境事故应急处理技术、生态环境建设与保

护技术、清洁生产技术以及资源勘查、高效开采与综合利用技术八大类ꎮ 部分第三方治理企

业属于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ꎬ能够享受到这一优惠ꎬ但是总体来看占比仍然比较小ꎮ

(二)环境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成效

由于税收优惠主要集中于环保领域ꎬ并未特别针对第三方治理ꎬ因此效果上也主要体现

在对环保产业和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方面的促进作用ꎮ 税收具有独特的市场引导作用ꎬ环保税

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与其他政策形成合力ꎬ大大促进了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ꎬ据不完全统

计ꎬ我国节能环保行业总产值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９９ 万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６.８７ 万亿元ꎬ与上年

相比增长 １８.５％①ꎮ 随着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不断凸显ꎬ将有更多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

环保设备ꎬ带动环保产业的发展ꎬ促进污染治理ꎮ 税收优惠政策对环保技术的发展应用具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近十年来环境保护技术不断发展ꎬ脱硫脱硝技术是环保税收优惠政策鼓励

的重点事项ꎬ脱硫脱硝技术不仅趋于成熟ꎬ煤电烟气脱硫脱硝比例也逐年增加ꎮ 经济效益方

面ꎬ据测算②ꎬ«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包含的 ２４ 项设备ꎬ年产值近 ３００ 亿

元ꎮ 假设购置这些设备的企业均获得设备投资额 １０％的抵免优惠ꎬ每年减轻企业经济负担最

高可达 ３０ 亿元ꎮ

从类似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成效来看ꎬ税收优惠对于特定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

用ꎮ 从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来看ꎬ２００９ 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 ２５３８６

户ꎬ从业人员 １００３ 万人ꎬ企业总收入 ８６１９２ 亿元ꎬ享受该税收优惠 ２６１ 亿元ꎬ实现税后利润

６３２８ 亿元ꎮ 至 ２０１５ 年ꎬ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７６１４１ 户ꎬ从业人员达 ２０４５ 万人ꎬ企业总收入

达 ２２２２３４ 亿元ꎬ享受该税收优惠 １１１６ 亿元ꎬ实现税后利润 １４８９４ 亿元(陈林峰等ꎬ２０１８)ꎮ 税

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ꎬ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我国企业创新

的主力军ꎮ 李彦龙(２０１８)通过构建前沿模型测度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ꎬ研究结果显示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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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使研发效率上升了 ８％ ~１０％ꎬ

带来的创新产出占总产出的 １０％以上ꎮ

(三)第三方治理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由上文分析可知ꎬ我国第三方治理企业缺乏税收优惠政策扶持ꎮ 目前关于环保企业的税

收优惠政策比较少ꎬ政策执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ꎬ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数量以及优惠金额都

很有限ꎮ 同时ꎬ没有专门针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ꎬ现有的环保优惠政

策中第三方治理企业能够享受到的更加有限ꎮ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优惠政策力度比较弱ꎮ 企业购买并实际使用环保专用设备ꎬ其设备投资额的 １０％

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企业所得税额中抵免ꎬ这些设备必须是目录里规定的五大类十九项ꎬ

且仅限于裸购的设备投资额才能抵免ꎬ不包括设备运输、安装和调试等费用ꎬ也不包括基建投

入、环保专用设备的运营费用ꎮ 而据估算设备投资额一般只占到整体项目投资额的 ３０％以下

(任雅娟ꎬ２０１３)ꎬ因此实际优惠力度很小ꎬ作用有限ꎮ 此外很多第三方治理企业只负责运行或

监测污染治理设施ꎬ这些第三方治理企业就无法享受该税收优惠ꎻ且环境保护设备目录更新

较慢ꎬ优惠政策要求过于严格ꎬ优惠条件认定困难ꎬ优惠幅度较小ꎮ

第二ꎬ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ꎮ 针对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等项目有“三

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ꎬ而工业领域的第三方治理项目以及企业自建且为自身服

务的节能环保项目ꎬ并不能享受该政策ꎬ不利于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ꎮ

第三ꎬ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目录范围较窄ꎻ且再生水产品和污水处理劳务增值税优惠政策取

消后ꎬ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环保企业的负担ꎬ影响环保企业开展第三方治理和再生水利用的积极性ꎮ

第四ꎬ环境保护税减税优惠档位较少ꎬ增加档位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减排激励作用ꎬ也为相

对专业和规模化的第三方治理行业赢得更大市场ꎮ 此外ꎬ只有城乡污水处理厂可以享受达标

免税的优惠ꎬ为工业园区、工业聚集地、企业等市场主体提供污水处理服务的第三方治理企业

则不能享受达标免税的优惠ꎮ

排污企业自身进行污染治理ꎬ建设运营污染处理的设施可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ꎬ无须纳

税(邹春蕾ꎬ２０１５)ꎮ 而排污企业将环保项目委托给第三方治理企业后ꎬ第三方企业需缴纳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负ꎬ客观上降低了环境服务行业的利润空间ꎬ增加了发展阻力ꎬ整体上

也增加了社会污染治理成本ꎮ 因此ꎬ亟需研究制定相关税收政策ꎬ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助推第

三方治理行业健康发展ꎮ

四、第三方治理税收优惠政策建议

在现阶段污染形势严峻、环境管理需求日益严格的情况下ꎬ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行业亟需有力的税收激励政策促进其全面发展ꎮ 本文针对税收政策工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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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可行的调控空间ꎬ从第三方治理企业视角ꎬ提出以下税收优惠政策建议ꎮ 这些建议包含

两个层面ꎬ一是直接针对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ꎬ二是针对环保产业但是第三方治

理企业可能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ꎮ

第一ꎬ对第三方治理企业给予直接的税收优惠ꎮ 针对第三方治理企业税收支持力度不足

的情况ꎬ建议对第三方治理企业给予专门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ꎮ 针对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

施运营服务以及环境在线监测服务的企业ꎬ比照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１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

率ꎮ 通过设定一定条件ꎬ使符合条件的第三方企业可以直接申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ꎬ减轻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的负担ꎬ促进污染治理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ꎮ

第二ꎬ适当扩大环保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幅度ꎮ 目前设备投资抵免幅度只有 １０％ꎬ且对

能享受专用设备的要求比较苛刻ꎬ这个限额从鼓励角度来看明显偏低ꎮ 抵免建议以 １０％作为

抵免最低限额ꎬ抵免的幅度可根据企业实际污染物排放减少情况来确定ꎮ 另外ꎬ建立环保专

用设备目录定期调整机制ꎮ 目录的定期调整应机制化、常态化ꎬ以保证环保专用设备目录符

合社会发展需要ꎬ以年度为标准比较切合目前的设备升级更新状况ꎮ 目录范围宜粗不宜细ꎬ

无须作出太细的指标要求ꎮ

第三ꎬ扩大企业所得税对环保项目的优惠范围ꎮ 为了推动第三方治理发展和激励企业开

展污染治理ꎬ建议将企业所得税对环保项目实施的“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适用范围扩大ꎬ应

涵盖工业园区、开发区、工业聚集地和其他特定区域内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项目ꎬ以及企业

自行建设并为企业自身服务的节能环保项目ꎬ如垃圾处理站、污水处理厂等ꎮ

第四ꎬ加大对资源综合利用的优惠力度ꎮ 为促进对再生水的利用ꎬ建议对再生水产品免

征增值税ꎬ同时为加大第三方治理企业对环保项目投入的积极性ꎬ可对污水处理劳务、垃圾处

理和污泥处理劳务免征增值税ꎮ 扩大享受增值税优惠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范围ꎬ定期

更新«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ꎮ 为进一步促进资源再生利用ꎬ建议对难以

取得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回收再生资源企业ꎬ可按一定比例进行抵扣ꎮ

第五ꎬ强化环境保护税对污染减排和第三方治理的激励效果ꎮ 排污费改税以后ꎬ税收的

刚性反而会加大减税优惠政策对纳税人的吸引力ꎮ 为充分发挥经济政策对排污者的激励作

用ꎬ进一步推动第三方进入污染治理市场ꎬ建议加大环境保护税优惠力度ꎬ增加环境保护税优

惠档次ꎬ让纳税人积极采取污染减排的多种措施以争取享受更多的减税优惠ꎮ 比如对于纳税

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７０％

的ꎬ减按 ３０％征收环境保护税ꎮ 此外ꎬ纳税人的污染治理设施由第三方运营的ꎬ可在征税标准

的基础上另外给予 ５％减免额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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